
附件4
曲靖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评标委员会成员诚信承诺书

项目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本人作为上述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，为保证评标工作公平、公正、独立、规范开展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》及招标文件载明的评标标准、评审细则开展独立评审，不受任何单位、个人干预、暗示、请托，客观公正出具评审意见，并对评审结果承担个人终身责任。

二、严格执行评标回避制度，本人与各投标单位不存在经济往来、劳动关系、近亲属关系及其他影响评标公正的利害关系，存在法定回避情形的，已主动如实申报并申请回避，无隐瞒不报情形。

三、严格遵守评标现场纪律，按时到场履职，不擅自离岗、串岗，评标期间自觉主动封存通讯设备，不与投标人及利害关系人私下接触。

四、严守廉洁自律规定，不收受现金、礼品、购物卡、宴请及其他不正当利益，不利用评审职权谋取私利。

五、严格遵守评标保密规定，绝不泄露投标文件评审对比情况、中标候选人推荐意见、评标过程细节、专家评审意见等涉密内容。

六、认真履职尽责，严谨细致开展评审工作，不敷衍评审、随意打分、人情打分、倾向性打分，杜绝违规评标、随意废标等行为。

七、主动抵制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、违法投标等违规行为，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向现场监管人员及行业主管部门举报。

八、坚决落实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要求，支持配合各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做好扫黑除恶常态化治理工作。

九、自愿接受行政监管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的监督、考核、抽查及信用管理；若存在违规评标、失职渎职、违背承诺等行为，自愿接受取消评标专家资格、通报批评、失信记录、联合惩戒等处理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自愿接受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纳入招标投标档案长期留存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身份证号码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承诺日期：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